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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6年 1月 2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 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划投资 6.5 亿元在普宁市建设中药配方颗粒项目

的议案》； 

结合国家食药总局《中药配方颗粒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精神和市场需求，

以及我公司在道地药材种植、中药饮片生产管理、药材市场管理、市场化运作等

方面的优势经验，为进一步扩大公司中药配方颗粒的品种储备，以满足市场营销

的需要，提升公司在中医药行业的市场竞争力，公司计划投资 6.5亿元在广东省

普宁市建设中药配方颗粒项目。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对外投资公告》。 

赞同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